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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中建通〔2025〕102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施工现场参建人员实名制
信息、劳动合同登记及退场确认

工作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住建局，翠亨新区城建局，各镇、街城建局,各有关

单位：

近期，我局通过“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名制管理

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实名制管理平台”）抽查发现，部分项目参

建人员信息登记不完整、未按要求上传劳动合同等情况。为进一

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用工管理，切

实保障施工现场参建人员合法权益，确保人员进出信息全流程可

追溯，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加强劳务班组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助力根

治欠薪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参建人员实名制信息、劳

动合同登记及退场确认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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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落实参建人员实名制信息登记

1.登记范围。施工总承包单位须确保所有进入施工现场参建

人员（施工总承包单位、各分包单位、监理单位）全面纳入实名

制管理范围。所有人员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录入到

“实名制管理平台”，不得遗漏。

2.登记要求。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指定专人（劳资专管员）落

实人员实名信息登记管理。准确采集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

方式、工种（工作岗位）、从业资格证书编号、进退场时间等关

键信息，确保与实际人员一致，建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台账，

不得错填、伪造信息。

3.动态更新。人员信息发生变动（如新进场、退场、岗位变

更、班组调动等）情况，须及时在“实名制管理平台”完成信息

更新，确保系统数据与现场实际人员情况实时同步。

（二）规范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信息登记

用人单位须与参建人员依法依规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

协议，并在“实名制管理平台”上传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。

严禁未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、未在“实名制管理平台”

登记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人员退场确认制度

参建人员退场须及时签署《退场确认书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确

认人员退场时间、完成工作量、应付工资和工资结清等信息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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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工资全额发放，实现退场事清、不留手尾。对退场仍未结清工

资的，应当与班组人员商定结清的具体时间（在提供劳动的当期

或次期内结清），在《退场确认书》上详细注明未结清金额及结

清时间，依约定时限结清工资，并由劳资专管员在“实名制管理

平台”填报人员工资结清情况，同步上传《退场确认书》完整扫

描件，确保“进场有登记，退场有确认”，不得延迟填报或漏报。

二、开展自查整改

各在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所承接项目的实名制管理

工作负总责，立即组织对照上述工作要求开展排查整改，并于

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完善相关信息。

三、落实监督检查

2025 年 10 月 16 日起，局属有关单位、各镇街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要对在建项目落实上述工作要求的情况，不定期开展

抽查，每个月抽查项目不少于 15 个。对检查发现人员信息登记

不完整、未按要求上传劳动合同、未落实执行人员退场确认制度

等情况的，按照诚信管理记分标准中有关“未按规定与农民工依

法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”的相关规

定给予诚信扣分（每个项目 11 分）。监理单位应将上述工作要

求纳入监理范围，发现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工作要求落实的，应

当责令整改，如施工总承包单位不整改的，应当向建筑行业主管

部门报告。监理单位未落实上述监理工作责任的，按照诚信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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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分标准中有关“监理单位未对施工企业落实用工实名情况进行

监理的”的相关规定给予诚信扣分（每个项目 11 分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退场确认书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9 月 2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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